
 

110 年度臺中市立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甄選初選積分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 名  性 別  現 職 ○○國小○○主任或○○國小教師 電 話  

身分證號  出 生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現     職

到職日期
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初   任  職

到 職 日 期

主 任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教 師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資格條件 

1.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4條   款 

2.最近3年未受刑事、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行政處分者 

3.服務成績優良（學校人員係指已核定之最近 5 學年度考績未考列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3 款(含)以下」，公務人員係指最近 5 年年終考績未考列

丙等(含)以下者。但最近 5年內如有 1年考績列 4條 3 款（丙等），而其原因確係上開

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3 款第 6目「因病已達延長病假」規定所致，經機關學校出具證明者，

不在此限。 

4.在本市服務滿5 年以上者。 

以上各項是否
全 部 符 合

是 □ 

否 □ 

□ 蓋 章（報考人員私章） 是否具有原住民

身分 

 

□ 是      □ 否 

評分項目 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容給 分 標 準 
申請人自

填 分 數

人 事 主

管 審 核

甄選委員

評 分 備                註 

學 歷 

擇一採計 

（最高28分） 

研究所畢業具有博士學位者 28分 

   

最 高 學 歷 證 件 （ 學 分 班 不 採 計 ）
。  

研究所畢業具有碩士學位者 26分 

大學畢業具有學士學位者 24分 

師範專科或大專院校教育科系畢業者 22分 

服務成績 
（最高21分） 

最

近

3

年

考

核 

106 學年度 
成績考核列四條一款或甲等 3分 

 

   

1. 所列服務成績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定

有案者為限，事蹟相同而重複者擇一

計分。 

2. 「獎懲」項目中之獎狀採計，與教育

有關並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定有案者

為限，且不得與指導及參加獎勵事項

重複採計。 

3. 敘獎令、獎狀需載明「指導」、「教練」

字樣，始得採計指導獎勵。 

4. 「指導及參加獎勵」項目中特優比照

視為第一名、優等視為第二名、甲等

視為第三名；如為其他等次，請檢附

相關佐證資料證明名次。 

5. 中部 4 縣市聯合（苗栗縣、臺中市、

南投縣及彰化縣）獎狀比照市級。 

6. 單一縣市者採全市性以上計分。 

7. 最近5年指自104年 12月 26日起至

109年 12月 25日止以權責機關核定

發文之日為準。 

成績考核列四條二款或乙等 2分 

107 學年度 
成績考核列四條一款或甲等 3分 

 
成績考核列四條二款或乙等 2分 

108 學年度 
成績考核列四條一款或甲等 3分 

 
成績考核列四條二款或乙等 2分 

獎

懲

（

最

高

9

分

）

以參加國小

主任儲訓班

結業或八職

等到職之日

起最近 5年內

核定為準 

大功（        ）次 一次給 4.5 分  

   

記功（        ）次 一次給 1.5 分  

嘉獎（        ）次 一次給 0.5 分  

獎狀（        ）張 一張給 0.25 分  

曾受申誡處分（        ）次 一次扣 0.5 分  

曾受記過處分（        ）次 一次扣 1.5 分  

曾受記大過處分（        ）次 一次扣 4.5 分  

指導及參加獎勵（最

高3分應有具體事實

並附證明文件） 

最近5年主任任內實際指導學

生或本人參加有關教育各項

比賽獲得全市性以上 1－6

名、全國性以上 1－8 名者 

全國性以上 一次給 0.5 分  

   

全市性以上 一次給 0.25 分  

主任服務
加      分 
(最高10分) 

以參加國小主任儲訓
班結業或八職等到職
日起 

教務最高2分 

學務(訓導) 最高2分 

輔導最高2分 

總務最高4分 

每任滿一年 1 分     

1. 採外加計分，參加國小主任儲訓結業

或八職等到職日起算。 

2. 教導主任可任選教務或訓導。 

3. 採計至 109 年 12 月 25 日止，以每一

學年度為計算基礎，不滿 1年年資，

則年資積分不予採計，並不得併入前

後年資計算。 

服務年資 
（最高30分） 

主任儲訓前

或任合格實

授第八職等

以前（最高

10分） 

任國民小學專任教師             積滿（  ）年 每任滿一年 1 分  

   

1. 服務年資計至 109 年 12 月 25 日止，

以每一學年度為計算基礎，不滿 1

年年資，則年資積分不予採計，並不

得併入前後年資計算。 

2. 「服務年資」證件以服務證明書為採

計依據。 

3. 教師服兵役、育嬰留職停薪年資均得

採計。 

4. 本欄「主任儲訓前」及「主任儲訓後」

之兼任職務均擇一計分。 

5. 「主任儲訓後」係以參加主任儲訓班

結訓之日算起。 

6. 專任教師年資不得與任其他職務年

資重覆採計。 

7. 同一學年度上、下學期擔任不同職務

者，採計較低者積分。 

8. 幼童軍團長以完成三項登記者為限。 

任本土語言（國語）指導員、輔導團幹事、輔導團

輔導員、調用教師、學年主任、幼童軍團長 

積滿（  ）年

每任滿一年 1.5 分  

任國小代理主任、組長、教師兼人事、主計、出納、

午餐秘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積滿（  ）年
每任滿一年 2 分  

任教育局（處）第七職等以下教育行政職務 每任滿一年 3 分  

主任儲訓

後或任合

格實授第

八職等以

後 

任國民小學專任教師             積滿（  ）年 每任滿一年 1 分  

   

任中央或省級教育輔導員、本土語言（國語）指導員、

輔導團幹事、輔導團專任輔導員、調用教師、學年

主任、特殊班教師、幼童軍團長          積滿

（  ）年 

每任滿一年 1.5 分  

任國小組長、教師兼人事、主計、出納、午餐秘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積滿（  ）年
每任滿一年 2 分  

任教育局（處）第八職等（合格實授）教育行政職

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積滿（  ）年
每任滿一年 3 分  

任國小處室主任、國小代理校長、教育局（處）第九職

等以上（合格實授）教育行政職務  積滿（  ）年
每任滿一年 4 分  

附件三 



 

研      習 
（最高9分） 

滿    週 
（一週以 35 小時累計，1學分以 18 小時計） 

每滿一週給 0.5 分     

1. 以參加國小主任儲訓班結訓之日起或合

格實授薦任第八職等之日起計分。 

2. 教師研習時數由各校教學組統計後開立

研習時數證明書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

數由各校人事室開立終身學習時數證明

書，報名現場不受理零散研習時數審查。 

3. 未滿 35 小時不計。 

偏遠地區 
加     分 
(最高5分) 

在和平區極偏地區服務第 3年起，每滿一年加 0.5 分 每滿一年加 0.5 分  

    
在和平區特偏學校及其他市內特偏學校服務第 3年起，
每滿一年加 0.25 分 

每滿一年加 0.25 分  

特殊加分 
（最高5分） 

獲教育部師鐸獎人員 每次 3分  

   

1. 同一年度獲得中央、省政府、縣市政

府核定為特殊優良教師（優良教育

人員）者擇一採計。 

2. 出具原住民身分證明文件。 

3. 出具相關證書。 

4.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證書/教師專

業發展專業回饋人才證書需取得初階

證書或進階證書或教學輔導證書，非

研習時數證明。依教育部規定，教學

輔導教師證書如逾發證學年度 10 年

者，需重新換證。 

5. 取得地方輔導夥伴資格，以本市校長

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所提供符合資格

之人員名單為主。 

經縣市政府核定有案之優良教育人員（特殊優良教師） 每次 1分  

任本市輔導團輔導員 

專任每任滿一年 1分 

兼任每任滿一年 0.25 分 

合計最高 3分 

 

取得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(教師專業發展評鑑)教師證書（擇

一採計） 

 

【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

師證書（擇一採計）】 

初階評鑑 0.5 分 

進階評鑑 1分 

教學輔導 2分 

地方輔導夥伴 2.5 分 

【教師專業發展專業回

饋人才證書（擇一採

計）】 

進階專業回饋人才 0.5

分 

教學輔導教師 1分 

地方輔導夥伴 2分 

 

具原住民身分者且在和平區學校服務 
每任滿一年 0.5 分 

最高 2分 
 

通過全民英檢分級檢定測驗或相當測驗合格(擇一採計) 
中級給 0.5 分 

中高級以上給 1分 
 

取得教育部閩南語認證(擇一採計) 
中級或中高級給0.5分 

高級或專業級給 1分 
 

取得客委會客語認證(擇一採計) 
中級給 0.5 分 

中高級以上給 1分 
 

取得原委會原住民族語認證 通過給 1分 

 

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通過給 0.5 分 

積 分 總 計    超過100分一律以100分計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審核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服務單位首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甄選會複審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積分總計確認簽章（委員會審查無誤後再簽章）： 

 


